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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金日轻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与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

66.2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4407

号

9

月

9

日收到判决书。

12

月

3

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2021

年

1

月

30

日前支付

145000

元

及案件受理费

5480

元及执行费

2200

元。

已于

2021

年

3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杭州蓝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与江

苏北松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必康

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00

否

案件号：（

2018

）苏

0381

民初

8994

号判决如下：

1

、判决生效

10

日内向支付工程款

2960211.56

元及利息（分别已

2210211.56

元、

750000

元为基数，分别自

2018

年

7

月

15

日、

10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计算，再以

2960211.56

位基数，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寄付利息）；

2

、原告于判决生效

30

日

内协助被告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3

、案件受理费

68514

元，江

苏北松必康新沂承担

30482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由江苏

北松必康新沂承担，鉴定费

146000

元由江苏北松必康新沂

承担。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新沂市志诚物流有限公司与必康

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公路

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43.2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8032

号

11

月

24

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

432289

元

＋3892

元案件受理费

已于

2021

年

3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江苏菲达宝开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与江苏必康新阳医药有限公司建

设施工合同纠纷

60

否

案件号：

(2019

）苏

1023

民初

7958

号已调解：一、共欠货款

1312000

元，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前支付

22

万，

2

月起每月支付

22

万元，直至

2020

年

6

月份付清；二、若未按上述期限足额

履行还款义务，则自愿承担原告利息损失

20

万元；三、原告

自愿解除对必康新阳的诉讼保全措施；四、本案案件受理

费

9337

元

+

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14337

元，由必康新阳与最

后一期一同支付给原告。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新沂市神州物业有限公司与必康

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2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4559

号必康新沂就本合同款项

已付清，

7

月

20

日原告已撤诉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中航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必

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

320

否

案件号：（

2019

）苏

0381

民初

8797

号

8

月

20

日已支付

202

万

元给新沂法院，反担保解除必康新沂银行账户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马计红与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1.6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4928

号驳回上诉，新沂必康与

马计红无合同关系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无锡天捷自动化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

600

否

案件号：（

2018

）苏

0381

民初

9760

号

2020

年

8

月

5

日，二审判

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在庭审中无锡天捷表示不会继续履

行合同，要求我们支付一笔款项提货。合同总价款为

1698

万元，必康已支付

509.4

万元。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新沂市尚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与

江苏新安松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

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31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4569

号

9

月

16

日判决：驳回尚辉

对必康新沂的诉讼请求。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新沂市双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2.3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5452

号已调解，本金

:115339.97

元

1380

（案件受理费）元本金

115339.97

元分三期支付

:

第一

期

4

万，

8

月

30

日；第二期

4

万，

9

月

30

日第三

35339.97+1380

（案件受理和保全费）元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单宏青与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1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7563

号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北京长青升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与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

0.71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5319

号

9

月

30

日前一次性支付

7119.96

元。（

9

月

30

日已付清）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南通市中南建工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与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8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7193

号已调解，

11

月

13

日前支

付

28150

元。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邳州市天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与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9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2

民初

3919

号已调解。利息扣除，分

2

期支付本金

:87228.23

元。支付诉讼费

:1.

第一期

8

月

30

日

4

万

元。

2.

第二期

9

月

30

日支付余款

47228.23

元和诉讼费

1028

元。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马力与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9.5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8614

号我司无责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北京长青升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与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必

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

9.75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5317

号自

2020

年

9

月起至

11

月

于每月

30

日前偿还原告

2.5

万元，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还清

剩余款项

22514.81

。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苏州聚盛信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与江苏北松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江苏嘉萱智慧健康品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17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9060

号一审驳回对方起诉。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江苏力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与延

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徐州

北盟物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一案

272.8793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8960

号案件一审审理中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山东友联工程有限公司与延安必

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北盟

物流有限公司、徐州北松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186.2019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9059

号案件一审审理中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济南丰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必

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53.8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6940

号必康新沂共欠货款

53.8

万元，

1

、

2020

年

11

月

15

日偿还

13.45

万元，

2020

年

12

月

15

日

前偿还

13.45

万元，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偿还

13.45

万元，

2021

年

2

月

15

日前偿还

13.45

万元

+

案件受理费

4732

元，若为按

期足额支付，则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并主张违约金

3

万。

2

、

若必康新沂在

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按期足额支付

26.9

万元，

应在

2021

年

10

月

19

日前书面要求原告进行安装调试，逾期

未要求视为

2021

年

10

月

20

日已安装验收完毕。

已于

2021

年

2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未履行已上诉

广东大为医药有限公司与陕西必

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11.7

否

案件号：（

2019

）陕

1024

民初

1314

号驳回广东大为医药有限

公司的诉讼请求。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樟树支行

与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赣

州佳景贸易有限公司、郭丁丁、陈

蕾、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李宗

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8,793.4

否

（

2020

）赣

09

民初

169

号一审各方调解后结案，现进入执行

程序。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执行程序中

金丰环球装饰工程（天津）有限公

司与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330.6

否

案件号：（

2020

）陕

1024

民初

746

号一审审理中，等待法院鉴

定。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纠纷

7,416.3

否

案件号：（

2020

）浙

01

民初

677

号经过一次开庭审理，正在等

待判决中。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陕西开林家具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17.4

否

案件号：（

2020

）陕

01

民终

15476

号公司正在申请对产品质

量进行鉴定，将视鉴定结论决定是否申请再审。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西藏舜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与陕

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广

告合同纠纷

5,217.2

否

案件号：（

2020

）鲁民终

2838

号最高人民法院已受理公司再

审申请，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执行程序进行中。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再审

+

执行中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彭咏松不当得利纠纷

28.8

否

案件号：（

2021

）鄂

0203

民初

123

号将于

3

月

16

日开庭审理本

案。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德盛嘉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

3,055.9

否

案件号：（

2020

）陕

01

执恢

102

号执行程序中双方进行和解：

1

、双方确定执行标的以本息合计

1800

万元起算，陕西德盛

嘉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剩余部分利息及其他费用自愿

放弃；

2

、

2020

年

5

月

19

日前支付

500

万元，

2020

年

9

月

19

日支

付

500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支付

800

万元。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李海峰、李银生、广西医药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3,257.1

否 案件号：（

2020

）陕

10

民初

12

号一审审理中，等待开庭。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北京舜风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与陕

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网

络服务合同纠纷

62.3

否 案件号：（

2021

）鲁

01

民终

1809

号再审申请中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再审申请中

海南强泰药业有限公司与陕西和

兴医药有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42.1

否

案件号：（

2020

）陕

1024

民初

1229

号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海南

强泰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十堰君琪安药业有限公司与陕西

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

39.6

否 二审已判决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二审已判决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庆阳神州同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

903.2

否

案件号：（

2020

）甘

10

民终

327

号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支付庆阳神州同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药材购买价

款

5726550

元、利息损失

537397

元、案件受理费

46360

元、律

师代理费

356852

元，驳回庆阳神州同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诉讼请求。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王曙光劳动争议纠纷

41.7

否 一审审理中，等待判决。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江苏通艺家具有限公司与徐州嘉

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

纷

0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4008

号。徐州嘉安有限公司在

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不承担责任

上海精星物流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与江苏必康新阳医药有限公司承

揽合同纠纷

28

否

案件号：（

2019

）苏

0381

民初

9869

号，已达成调解协议，

12

月

19

日、

1

月

19

日、

2

日

19

日前分别支付

90,000

、

90,000

、

100,000

元。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已履约付款完

毕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必

康、西安海拓普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必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1,500

否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与西安海拓普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必康、西安必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正在执行，

现因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本

案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

公司。

2018

年

8

月

31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省分公司与陕西德盛嘉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债

权转让协议》，将本案债权转让给了第三人陕西德盛嘉业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第三人陕西德盛嘉业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交了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

2020

年

3

月

29

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执行裁定

书》，变更第三人陕西德盛嘉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申请

执行人。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

吴泽宏与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47.9

否 案件号：（

2020

）陕

1024

民初

276

号驳回吴泽宏的起诉。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徐州市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与

张维、马晓伟、马建、陈令艳、闫

趁、朱春京、朱林

7

人劳动纠纷

58

否

云龙区仲裁委员会以证据不足驳回仲裁，起诉至云龙区人

员法院，一审未出判决。

作出的《民事调解

书》不会对必康股

份造成不利影响。

已结案

芜湖美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与必

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建

设施工合同纠纷

38

否

案件号：案件号：（

2019

）苏

0381

民初

8023

号，已达成调解协

议，

1

月

20

日前支付

343,976

元。

5

月

15

日已支付

10

万，已申请

强制执行。

2020

年

9

月

10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支付完毕。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

杭州粤盛包装有限公司与江苏嘉

萱智慧健康品有限公司、必康制

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83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

民终

1584

号。法院驳回我公司上诉，维

持原判。

1.

嘉萱支付杭州粤盛货款

831236.84

元及利息；

2.

嘉

萱支付杭州粤盛货款

132500

元，杭州粤盛依嘉萱向粤盛发

送的订单（订购单号为

JX-201900307-002

）交付货物；

3.

新

沂必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0

年

6

月

10

日前支付）。杭州

粤盛包装有限公司与

2020

年

6

月份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苏州康欧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和徐

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

75.8

否

2020

年

9

月

10

日收到判决书，判决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支付

75.8

万元，

2020

年

12

月份徐州

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已履行完毕。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

中铁建工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和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

561

否

2020

年

6

月

17

日第一次开庭（

15

点第八法庭）一审审理中

2020

年

7

月

11

日：

1.

（已开

2

次庭，双方庭下已进行核量，但仍

未确定）有虚报工程量。

2.

对方已申请工程量鉴定（工程质

量现无法鉴定）。

3.

正在等待第三方鉴定结果。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陕西西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陕

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麟游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54.55

否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2020

）陕

0112

民初

8918

号裁定下

达，并与

2020

年

6

月

19

日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同意调解，目

前已调解完毕，法院已出具调解书。截至目前陕西必康制

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已履行完毕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

徐海梅与江苏健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工伤纠纷案件

58.95

否

诉讼标的为

589462.03

元，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8

日下发判决书

（

2020

）苏

09

民终

2881

号，已案判决书结果支付，赔偿

63100.39

元。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浙旅盛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陕

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有限公司

8,789

否

2020

年

7

月

29

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

2020

）浙

01

民初

1205

号裁定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浙旅盛

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有限公司

8789.486986

元的财产采取保

全措施。

2021

年

1

月

19

日申请二审上诉；

2021

年

3

月初收到二审判决书，维持原判；

2021

年

3

月

25

日浙旅盛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立案

执行；

2021

年

4

月

7

日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必康

制药新沂集团有限公司提交执行情况说明书，目前已停止

执行措施。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执行中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陕

西必康、延安必康融资、李宗松、

谷晓嘉租赁合同纠纷案

7,165.54

否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起诉陕西必康、延安必康，请求法院判令陕

西必康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债权金额

7,

165.54

万元。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重庆昊融睿工与延安必康、李宗

松、谷晓嘉金融借款纠纷案

33,

918.12

否

重庆昊融睿工因金融借款纠纷案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向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调解书，请求法院判令延安必康

向昊融睿工支付债权金额共计

33,918.12

万元。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9

日收到执行裁定书。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执行中

济南丰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徐

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 徐州北松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497.8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6945

号

5

月

18

日收到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徐州北盟于判决

生效

10

日内向济南丰科支付货款

320.2

万元及违约金

15.07

万，合计

335.27

万元。二、徐州北松对徐州北盟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33622

元

+

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38622

元由被告徐州北盟徐州北松共同负担。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未履行

南通市中南建工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与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徐

州北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案

66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7195

号

2017

年

10

月

15

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工作指令单，表示

堆场办公楼强弱电工程、暖通工程、部分消防工程及给排

水工程交付我司。

2017

年

12

月份，原告一直催促签订合同，

被告一直未签订，切拒绝支付工程款，根据结算，该工程造

价

662132.4

元，原告至今未支付。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审理中

普洛斯企业发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与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

199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7807

号

2021

年

2

月份收到判决书

一、确认原告普洛斯企业发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与被告

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3

日签订的资产管理服

务合同及补充协议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解除。二、被告徐州北

盟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起十日内向原告普洛斯

企业发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支付如下款项

:

1.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管理服务费

48000

元

及滞纳金

6480

元

(

按每日万分之三，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计算

至

2020

年

8

月

14

日， 此后滞纳金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

止

);2.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管理服务费

720000

元

及滞纳金

3024

元

(

按每日万分之三，从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计算

至

2020

年

8

月

14

日， 此后滞纳金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

止

);3.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14

日管 理服务费

631486.45

元及滞纳金

14019

元

(

按每日万分之三，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4

日， 此后滞纳金计算至被告

实际支付之日止

)4.

租赁佣金

73914.49

元及滞纳金

219937

元

(

按每日万分之三，从被告收取每笔租金后的三日起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4

日，此后滞纳金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

)

三、驳回原告普洛斯企业发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徐州北盟承担

10790

案件受理费。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徐州杭叉叉车销售有限公司与徐

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

18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8747

号

调解方案如下：本金及质保金，合计

166000

元。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付

5

万，

3

月

30

日前付

5

万，

4

月

30

日前付

6.6

万。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烽火云科技有限公司与徐州北盟

物流有限公司、 徐州北松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

161.5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9415

号

调解方案如下：

1

、 徐州北盟尚欠烽火云工程款

1252422

元， 自

3

月至

8

月每月

30

日前支付

178000

元， 余款

184422

元于

2021

年

9

于

30

日前付清， 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9670

元

+

保全费

5000

元，共

14670

元；

2

、徐州北松、延安必康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徐州市彭城五交化有限公司与必

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

21.0736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8650

号一、必康新沂于判决生

效十日内向徐州彭城五交化支付设备价款

159000

元；二、

必康新沂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徐州彭城五交化支付违约

金

47700

元；三、案件受理费

4032

元减半收取

2016

元，保全

费

2020

元，共计

4036

元，由必康新沂承担。如未按判决指

定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则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已于

2021

年

3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新沂尚辉服务有限公司与必康制

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江苏

新安松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6.9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8318

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8319

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8320

号

11

月

23

日已调解：一、

新安松自愿支付新沂市尚辉

25

万元，

①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

支付

5

万元（

12

月

30

日已支付），

②2021

年

1

月

30

日前支付

5

万元

③2021

年

3

月

30

日前支付

5

万元

④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支

付

5

万元

⑤2021

年

5

月

30

日前支付

5

万元

＋3184

元案件受理

费。二、新安松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向新安松开

5744.075

元增值税专用发票。

已于

2021

年

3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江苏梦之缘建设有限公司与必康

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陕

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3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7385

号

11

月

23

日已调解：必康

新沂自愿支付工程款

13

万元，

①2021

年

1

月

31

前支付

3

万元

②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5

万元

③2021

年

4

月

31

日前支付

5

万元

＋

案件受理费

2150

元。

已于

2021

年

4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必

康新阳医药产业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87.8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8745

号已达成调解：货款本金

878000

元。

2020

年

12

月

30

日付

78000

元，余款自

2021

年

3

月

起每月支付

160000

元，直至

7

月最后一笔付清。

已于

2021

年

4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上海凯泉泵业有限公司与必康制

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陕西

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

69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9063

号已达成调解，共欠货款

41221.3

元，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清，如为按时足额支付

则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已被申请强制执行。

已于

2021

年

2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无锡零界净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与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

20.6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9250

号已达成调解：一、经双方

确认，由无锡零界净化设备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前完

成剩余两台负压称量室的安装工作，必康新沂应予以协

助；二、必康新沂于无锡零界完成上述安装工作

7

日内，支

付无锡零界剩余货款

156000

元；三、双方按照合同继续完

成合同约定的培训、调试等附随义务；四、无锡零界自愿放

弃要求必康新沂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五、案件受理费

2195

元，随上述货款一并支付无锡零界。

已于

2021

年

3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新沂市红火包装有限公司与必康

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

13.7

否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1049

号已达成调解：

2021

年

3

月

20

日前给付

5

万元

＋

案件受理费

1525

元，

4

月

20

日前给付

5

万

元，下余

37535.25

元于

5

月

20

日前付清，如有任意一期未足

额支付，则有权就剩余金额申请强制执行。

已于

2021

年

4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江苏力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与必

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50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8957

号一、必康制药新沂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江苏力通重工

机械有限公司尚欠工程款

926097.79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二、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江苏力通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已于

2021

年

4

月申请强制执行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芜湖美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

18

否 案件号：（

2020

）苏

3081

民初

6832

号驳回必康新沂诉讼请求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已结案

江苏梦之缘建设有限公司与徐州

北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徐州北

盟物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

235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7386

号

1

、 徐州北盟于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梦之缘泵房及电

缆沟工程款

1602786.89

元及利息，

2

、 徐州北盟于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梦之缘地坪及隔墙工程款

25757.94

元及利息

3

、

徐州北松承担连带责任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江苏华夏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徐

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

83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9301

号

判决如下：徐州北盟在江苏华夏提供等额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之后十日内支付尚欠工程款

462457.22

元；二、徐州

北盟于判决生效

10

日内日赔偿江苏华夏购买风机损失

330000

元，案件受理费

6052

及保全费

4770

元由徐州北盟承

担。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结案未履行

（执行中）

青海省新绿洲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

5553

）与南京兴邦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547.85

否 （

2020

）青

0105

民初

5553

号，一审已判决。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已判决

青海省新绿洲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

5551

）与南京兴邦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997.5

否 （

2020

）青

0105

民初

5551

号，一审已判决。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已判决

青海省新绿洲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

5552

）与南京兴邦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551.46

否 （

2020

）青

0105

民初

5552

号，一审已判决。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审已判决

新沂市尚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与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江苏新安松建筑工程安装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72.63

否

案件号：（

2020

）苏

0381

民初

4568

号

2020

年

9

月

18

日判决徐

州嘉安于判决生效

10

日内给付新沂尚辉尚欠工程款

719676.69

元及案件受理费

6540

元。新沂尚辉已于

2021

年

1

月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执

326

号

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执行中

经公司自查发现，重庆昊融睿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因金融借款纠纷案于2020年5月22日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民事调解书，请求法院判令延安必康向昊融睿工支付债权金额共计33,918.12万元。公司于2020年7月9日收到执行裁定书。目前

该案件尚处于执行阶段。公司已在更正公告中进行补充披露，并已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更新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案于2020年6月8日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 请求法院判

令延安必康向东方日升支付债权金额共计7,416.30万元。该案件经过一次开庭审理，正在等待判决中。公司已在更正公告中进

行补充披露，并已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更新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因融资租赁纠纷于2020年9月29日向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起诉陕西

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延安必康，请求法院判令陕西必康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债权金额7,165.54万元。目

前该案件为一审审理中。公司已在更正公告中进行补充披露，并已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更新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以上公司作为被告及原告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更新后）所涉及诉讼、仲裁案件。

（二）临时报告的披露标准

公司2020年度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披露标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条第一款规定，上市

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应当

及时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1.2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

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经累计计算达到本规则第11.1.1条标准的，适用第11.1.1条规定；已按照第11.1.1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

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除公司涉及的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公司贷款事项案件（公司在2020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重大诉讼江苏琦衡农

化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公司贷款事项，涉案金额为21,513万元，公司已于2016年1月30日、2016年12月22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诉讼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030）、《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6-190）， 并在后续的定期报告中均有披

露）外，发生在2020年度的诉讼案件，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未进行临时披露的案件金额合计为46,008.56万元，占公司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66%；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案件金额合计27,946.57万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83%；

均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临时披露重大诉讼仲裁的标准。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诉讼情况如下

表：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

(

仲裁

)

进展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

行情况

立案时间或收到

传票、诉状等时

间

是否临

时披露

披露时间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

公司（原告）与杉杉新

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案

7,416.12

该合同纠纷案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立

案，

2021

诉讼标的为

74161231.08

元，双

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杉杉新材料（衢

州）有限公司分期给付所欠货款，案件

已审结。

被告执行还款中。

截至目前执行情况

良好，被告尚欠公

司货款

22,765,

231.08

元。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否 不适用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樟树支行与江西康

力药品物流有限公

司、延安必康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赣州佳

景贸易有限公司、郭

丁丁、陈蕾、武汉五景

药业有限公司、李宗

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8,793.4

（

2020

）赣

09

民初

169

号一审各方调解

后结案，现进入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中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否 不适用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与延安必康

股权转让纠纷

7,416.3

案件号：（

2020

）浙

01

民初

677

号经过一

次开庭审理，正在等待判决中。

一审审理中

2020

年

6

月

22

日 否 不适用

西藏舜风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与陕西必康制

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5,217.2

案件号：（

2020

）鲁民终

2838

号最高人

民法院已受理公司再审申请，目前正

在审理过程中；执行程序进行中。

再审

+

执行中

2020

年

3

月

30

日 否 不适用

浙旅盛景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与陕西必康制

药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必康制药新沂集

团有限公司

8,789

2020

年

7

月

29

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2020

）浙

01

民初

1205

号裁定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浙

旅盛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陕西必康

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必康制药新

沂集团有限公司

8789.486986

元的财产

采取保全措施。

2021

年

1

月

19

日申请二审上诉；

2021

年

3

月初收到二审判决书，维

持原判；

2021

年

3

月

25

日浙旅盛景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申请立案执行；

2021

年

4

月

7

日陕西必康制药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有

限公司提交执行情况说明书，目前已

停止执行措施。

执行中

2020

年

7

月

29

日 是

2020

年

8

月

29

日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与陕西必康、

延安必康融资、李宗

松、谷晓嘉租赁合同

纠纷案

7,165.54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因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案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起诉

陕西必康、延安必康，请求法院判令陕

西必康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支付债权金额

7,165.54

万元。

一审审理中

2021

年

1

月

11

日 否 不适用

重庆昊融睿工与延安

必康、李宗松、谷晓嘉

金融借款纠纷案

33,918.12

重庆昊融睿工因金融借款纠纷案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递交民事调解书，请求法院判令延

安必康向昊融睿工支付债权金额共计

33,918.12

万元。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9

日

收到执行裁定书。

执行中

2020

年

7

月

9

日 是

2020

年

8

月

29

日

（三）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部分诉讼案件尚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上述诉讼和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说明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是否已充分计提预计负债、作为原告或申请人是否已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对于新发生的证券虚假陈述案已进行了预计负债；对于已经判决的案件，公司已做账务调整。其他正在诉讼阶段的

案件，由于具有极大不确定性，暂时无法计提预计负债。公司根据所聘请的律师团队沟通结论，对证券虚假陈述案进行了计提

预计负债并进行了披露。目前正在提供相应的证据和资料，公司将针对进展程度，对该项充分计提，后续将根据案件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补充披露证券虚假陈述案相关进展、相关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性。

根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进展说明：截至2021年7月8日，本系

列案件数量合计480件，其中：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 ）立案受理479件；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因管

辖权原因向西安中院移送案件1件，本所律师尚未收到西安中院就该案送达的案件材料。前述480件案件，投资者起诉金额合

计人民币95,186,909.75元。

截至2021年7月8日，上述480件案件均处于民事诉讼一审程序阶段。其中，就（2021）陕01民初310号案，西安中院已于2021

年6月15日举行第一次正式开庭，将另行组织第二次正式开庭，或择期宣判。

根据律师提供的同类案件法院判决案例，公司计算出平均赔付比例为10.42%，公司取按19%计算诉讼事项产生的预计负

债，计提金额1800万是充分的。

（4）你公司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101.6亿元，报告期内对担保实际发生额128.7亿元。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比例86.09%。报告期内对担保实际发生额大于审批额度的原因，是否均已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违规担保

事项、是否存在担保解除后进行滚动担保、分段担保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录入错误，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第五节重要事项” 之“十七、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

况”之“2、重大担保”部分内容有误，现对其更正，更正后的重大担保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

（更新后）。

根据公司2020年5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董事会自该议案获得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总额度不超过101.6亿元。

公司2020年度申请的授信及担保额度均在2019年度股东会决议担保议案审议范围之内。

（5）请结合公司担保承担或纠纷情况、主要被担保方目前资信及经营状况，评估你公司是否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如是，请充分进行风险提示。

截止2020年12月末， 公司对外担保仅有1笔即延安必康为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在赣州银行申请2亿元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其他担保均为延安必康为下属子公司担保业务。

1、对外担保被担保方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注册资本3400万元，主要从事药品、器械批发与零

售；2020年12月末江西康力公司总资产52642.8万元，净资产8152.22万元，营业收入4694.81万元，净利润6.5万元，公司短期借款

850万元。江西康力作为必康医药产业的下游销售客户，为该公司提供担保进一步完善公司的销售体系。

2、对下属主要子公司担保

被担保方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注册资本108350.0415万元，主要从事中药材采购、中药生产

研发销售。2020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1,012,946.02万元，净资产497,332.06万元，营业收入88,443.83万元,净利润亏损654.90万元，

公司短期借款115580万元，陕西必康作为公司核心子公司，为公司经营业绩贡献占比十分重要。

被担保方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主要从事新能源、新材料、医药中间体的

生产研发销售。2020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209541.52万元，净资产155539.13万元，营业收入132068.66万元，净利润16611.23万

元，短期借款17500万元。江苏九九久科技公司作为公司核心子公司，随着新能源新材料行业市场不断开拓，对公司业绩占比

也在持续提升。

3、公司担保责任及纠纷情况

延安必康为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在赣州银行申请不超过两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因江西康力贷款逾

期，赣州银行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江苏九九久科技公司1000万元股权；

延安必康为陕西必康、必康新沂与浙旅盛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租赁合同发生纠纷，浙旅盛景

租赁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87.24%股权； 延安必康为陕西必康与中建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

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租赁合同发生纠纷，中建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金融法院申请冻结江苏九九久科技

有限公司2200万元股权。

除公司为上述列明已发生逾期业务并承担担保责任外，公司为其他业务提供担保责任均正常履行中。

（6）请你公司自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报告的情

况。截至目前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自查报告期内：

除公司涉及的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公司贷款事项案件（公司在2020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重大诉讼江苏琦衡农

化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公司贷款事项，涉案金额为21,513万元，公司已于2016年1月30日、2016年12月22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诉讼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030）、《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6-190）， 并在后续的定期报告中均有披

露）外，发生在2020年度的诉讼案件，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未进行临时披露的案件金额合计为46,008.56万元，占公司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66%； 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案件金额合计29,681.57万元， 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0049%；均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临时披露重大诉讼仲裁的标准。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诉讼

情况如下表：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

况

涉案金

额（万

元）

诉讼

(

仲裁

)

进展

诉讼

(

仲裁

)

判决

执行情况

立案时间或收

到传票、诉状等

时间

是否临

时披露

披露时间

未进行临

时披露的

合规性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

限公司（原告）与杉

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

7,416.12

该合同纠纷案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立

案，

2021

诉讼标的为

74161231.08

元，

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杉杉新材

料（衢州）有限公司分期给付所欠货

款，案件已审结。

被告执行还款

中。截至目前执

行情况良好，被

告尚欠公司货款

22,765,231.08

元。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否 不适用

未达到

《深圳证

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

规则》规

定的临时

披露重大

诉讼仲裁

的标准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樟树支行与江

西康力药品物流有

限公司、延安必康

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赣州佳景贸易

有限公司、郭丁丁、

陈蕾、武汉五景药

业有限公司、李宗

松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18,793.4

（

2020

）赣

09

民初

169

号一审各方调解

后结案，现进入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中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否 不适用

未达到

《深圳证

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

规则》规

定的临时

披露重大

诉讼仲裁

的标准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与延安

必康股权转让纠纷

7,416.3

案件号：（

2020

）浙

01

民初

677

号经过

一次开庭审理，正在等待判决中。

一审审理中

2020

年

6

月

22

日 否 不适用

未达到

《深圳证

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

规则》规

定的临时

披露重大

诉讼仲裁

的标准

西藏舜风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与陕西必

康制药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广告合同纠

纷

5,217.2

案件号：（

2020

）鲁民终

2838

号最高人

民法院已受理公司再审申请，目前正

在审理过程中；执行程序进行中。

再审

+

执行中

2020

年

3

月

30

日 否 不适用

未达到

《深圳证

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

规则》规

定的临时

披露重大

诉讼仲裁

的标准

浙旅盛景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与陕西必

康制药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必康制药

新沂集团有限公司

8,789

2020

年

7

月

29

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2020

）浙

01

民

初

1205

号裁定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浙旅盛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陕西

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必康制

药新沂集团有限公司

8789.486986

元

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2021

年

1

月

19

日申请二审上诉；

2021

年

3

月初收到二审判决书，

维持原判；

2021

年

3

月

25

日浙旅盛景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申请立案执行；

2021

年

4

月

7

日陕西必康制药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

有限公司提交执行情况说明书，目前

已停止执行措施。

执行中

2020

年

7

月

29

日 是

2020

年

8

月

29

日

未达到

《深圳证

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

规则》规

定的临时

披露重大

诉讼仲裁

的标准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与陕西必

康、延安必康融资、

李宗松、谷晓嘉租

赁合同纠纷案

7,165.54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因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案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起

诉陕西必康、延安必康，请求法院判

令陕西必康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支付债权金额

7,165.54

万元。

一审审理中

2021

年

1

月

11

日 否 不适用

未达到

《深圳证

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

规则》规

定的临时

披露重大

诉讼仲裁

的标准

重庆昊融睿工与延

安必康、李宗松、谷

晓嘉金融借款纠纷

案

33,

918.12

重庆昊融睿工因金融借款纠纷案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递交民事调解书，请求法院判令

延安必康向昊融睿工支付债权金额

共计

33,918.12

万元。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9

日收到执行裁定书。

执行中

2020

年

7

月

9

日 是

2020

年

8

月

29

日

未达到

《深圳证

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

规则》规

定的临时

披露重大

诉讼仲裁

的标准

经自查，公司2020年度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不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报告的情况。

2、自查截至目前：

2021年初至今，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未进行临时披露的案件金额合计为5,331.39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0.62%；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案件金额合计7,013.43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82%，未达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临时披露重大诉讼仲裁的标准。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诉讼情况如下表：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

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

(

仲裁

)

进展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行情况

立案时间或收到传

票、诉状等时间

是否临

时披露

披露时间

中建投融资租赁

（上海）有限公司与

延安必康，徐州北

盟物流有限公司，

李宗松，谷晓嘉第

三人陕西必康制药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纠纷

5,

331.3856

案件号：（

2021

）沪

74

民初

815

号，

2021

年

6

月

2

日已开庭，对方申请诉

讼财产保全获得支持。

执行中

2021

年

3

月

24

日 否 不适用

证券虚假陈述案

9,518.69

截至

2021

年

7

月

8

日，本系列案件数

量合计

480

件，均处于民事诉讼一

审程序阶段。其中，就（

2021

）陕

01

民初

310

号案，西安中院已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举行第一次正式开庭，

将另行组织第二次正式开庭，或择

期宣判。

一审阶段

2021

年

4

月

1

日 是

2021

年

4

月

8

日

金元证券与延安必

康“

18

必康

01

”债债

务纠纷

10,901.27

案件号：（

2021

）粤

03

民初

2922

号，

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2021

年

5

月

31

日 是

2021

年

6

月

4

日

延安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延安必康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新

沂必康新医药产业

综合体投资有限公

司、李宗松借款合

同纠纷

39,900.5

（

2021

）陕

06

民初

11

号，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2021

年

6

月

7

日 是

2021

年

6

月

17

日

延安市鼎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与

李宗松、新沂必康

新医药产业综合体

投资有限公司、徐

州北盟物流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

91,166.62

（

2021

）陕

06

民初

12

号，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2021

年

6

月

12

日 是

2021

年

6

月

17

日

浙商银行与延安必

康“

18

必康

01

”债债

务纠纷

21,027.4

案件号：（

2021

）粤

03

民初

1551

号，

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2021

年

6

月

15

日 是

2021

年

6

月

17

日

江海证券与延安必

康“

18

必康

01

”债债

务纠纷

32,703.81

案件号：（

2021

）粤

03

民初

2923

号，

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2021

年

6

月

4

日 是

2021

年

6

月

23

日

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诉讼情况如下表：

诉讼

(

仲裁

)

基本

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诉讼

(

仲裁

)

进展

诉讼

(

仲裁

)

判

决执行情况

是否达到临

时披露的标

准

宿迁市大运模具

厂与必康制药新

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

2.4

案件号：（

2021

） 苏

1311

诉前调

1571

号

5

月

24

日开庭审理：

2019

年

11

月

15

日，原被告签订《采购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以每只

0.3

元价格向原告

购买

500m

吊网共计

75000

个，总价为

22500

元，，后经双方合意，被告向原

告追加采购

5000

只，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采购合同》约定按时交付货

品，并于

2019

年

12

月

7

日向被告开具票面金额为

24000

元江苏省增值锐专

用发票一张，被告无故拒绝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判决

结果如下： 新沂必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宿迁市大运模具厂支

付货款

24000

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213

元。

正在履行中 否

宿迁市远丰建筑

装饰制药新沂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7.36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3503

号；

6

月

7

日开庭审理：

2018

年

6

月开始，必

康新沂与原告签订合同，有原告公司承揽被告公司“制药车间外围铝合

金玻璃门采购及安装”及“餐厅开闭所

5

樘铝合金玻璃门”安装工程，合

同金额为

502723.96

元。 工程结束后， 必康新沂分多次共计偿还工程款

329107.11

元，尚欠

173616.85

元至今。一、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欠付宿迁市远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173616.85

元， 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

86808.85

元，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

86808

元。

正在履行中 否

南通市海门区科

辰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与徐州嘉安

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案

218.9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1048

号

3

月

16

日开庭审理：

2016

年

1

月

12

日被告和原告签订两份分包合同，

一份总价是

450

万元的徐州北盟信息大楼讲装修水电安装，一份是总价

650

万的江苏北松厂区办公楼精装修水电安装。合同签订后，原告实际

完成并向被告申报决算的工程量为

9226080.83

元，业主单位就原告完成

的工程量经审核确定，并出具工程支付证书，业主审定原告总完成工程

量

8789766.68

元。被告仅支付给原告工程款

660

万元，余款未付。

一审审理中 否

中航宝胜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与必

康制药新沂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徐州嘉安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

232.8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

1216

号

一审审理中：

2018

年

8

月，原告作为卖方与被告就开关柜、变压器等

设备签订《四期开关柜变压器设备第三批采购合同》，总货款

3211760

元，

后税率调整，

2019

年

10

月

21

日签订补充合同， 将合同总价款调整为

3128697.24

元。约定被告支付

30%

即

938609.17

元作为预付款，但是被告

并未足额支付，仅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支付

800000

元作为预付款。为此，原

告与被告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原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原告将设备交付，单补充协议签订之

后，被告仍未依约支付预付款。

一审审理中 否

青岛特例尔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与

江苏北松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必

康制药新沂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

712.5136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2465

号

2013

年

7

月

11

日，原被告签订合同，为原告承包建设

2

台

20

吨水煤浆

流化悬浮燃煤蒸汽锅炉， 总价

1380

万。

2015

年

1

月改变锅炉部分配置，合

同价款调整至

1000

万，原告按期支付工程款

600

万，后被告恶意欺诈导致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提起诉讼。

一审审理中 否

青岛特例尔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与

必康制药新沂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

591.0046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2462

号

2014

年

12

月

31

日，原被告签订合同，为原告承包建设

1

台

35

吨水煤浆

流化悬浮燃煤蒸汽锅炉，总价

8788900

元。原告按期支付工程款

5215560

元，后被告明知锅炉不能使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给原告造成巨大损

失，故提起诉讼。

一审审理中 否

青岛特例尔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与

必康制药新沂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

534.0977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2467

号

2015

年

7

月

8

日，原被告签订合同，被告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技术支

持以及锅炉本体及辅助设备的采购和安装，未原告承包建设

2

台水煤浆

流化悬浮燃煤蒸汽锅炉，总价款

1229.29

元，原告已支付

485.858

万元。后

被告明知锅炉不能使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故

提起诉讼。

一审审理中 否

溧阳市立达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与

必康制药新沂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徐州嘉安健康产

业有限公承揽合

同纠纷案

8.76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1762

号

3

月

22

日已调解，方案如下：一、徐州嘉安自愿支付溧阳市立达安装

有限公司

87600

元， 该款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

47600

元，

2021

年

5

月

30

日前支付

40000

元

+

案件受理费

995

元；

二、若未按期足额支付任意一期，则需支付利息。

执行中 否

国药控股江苏有

限公司与必康制

药新沂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案

48.6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2398

号

4

月

27

日已调解， 调解方案如下： 返还原告药品款

485969.18

元，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前支付

8

万元，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8

万元，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支付

8

万元，

2021

年

8

月

30

日前支付

8

万元，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

8

万

元，下余

85969.18

元

＋

案件受理费

4295

元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付清。

执行中 否

宁波奥克斯高科

技有限公司与徐

州北盟物流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案

39.7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2488

号

4

月

28

日已调解。调解方案如下：徐州北盟欠原告宁波奥克斯质保

金

227000

元， 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前支付

87000

元，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7

万元，

7

月

30

日前付清下余

7

万元

+

案件受理费

3633

元， 原告自愿放弃其

他诉求。

执行中

否

徐州市华能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与

必康制药新沂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

42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3403

号

5

月

18

日已调解，调解方案如下：一、被告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应向原告徐州市华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386017

元

,

此

款由被告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10

万元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支付

10

万元

,

2021

年

8

月

30

日前支付

10

万元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

86017

元

＋

案件受理

费

3804

元

;

如被告按上述约定的期间足额履行付款义务

,

则原告自愿放

弃本案中的利息主张。二、如被告未按照上述第一项的约定按期足额履

行任一期付款义务

,

则被告除应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

(

以

38017

元为基

数减去本调解协议签订后支付的款项

)

之外

,

还应支付工程款利息。

正 在 履

行中

否

徐州市华能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与

徐州北盟物流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案

78.9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3399

号

5

月

18

日已调解，调解方案如下：一、被告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应

向原告徐州市华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72488

元

,

此款由被告

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前支付

15

万元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

15

万元

,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支付

15

万元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

15

万元

,2021

年

12

月

30

日前

支付

124878

元

＋

案件受理费

5848

元

;

如被告按上述约定的期间足额履行

付款义务

,

则原告自愿放弃本案中的利息主张

二、 如被告未按照上述第一项的约定按期足额履行任一期付款义

务

,

则被告除应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

(

以

12878

元为基数减去本调解协

议签订后支付的款项

)

之外

,

还应支付工程款利息。

正在履行中 否

新沂市红火包装

有限公司与必康

制药新沂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

13.7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1049

号

2

月

25

日已调解， 调解方案如下：

2021

年

3

月

20

日前给付

5

万元

＋

案件

受理费

1525

元，

4

月

20

日前给付

5

万元， 下余

37535.25

元于

5

月

20

日前付

清，如有任意一期未足额支付，则有权就剩余金额申请强制执行。

新沂市红火包装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份已申请执行。

执行中 否

湖北凌志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与徐

州北盟物流有限

公司

179.9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1307

号

3

月

10

日已调解，调解方案如下：一、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自

愿仅要求徐州北盟支付工程款

1750000

元，该款于

2021

您

4

月

15

日前付

清；二、湖北凌志自愿放弃就护理品

5

号楼装饰工程队江苏嘉萱享有的

剩余债权；三、案件受理费

10496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5496

元，由原告

被告各负担一半。

执行中 否

广州富力兴盛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

与陕西必康制药

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新沂必康新医

药产业综合体投

资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案

106.46

2018

年

7

月

13

日，申请人与第二申请人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承租广州市天

河区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写字楼第九层

905B,905C,906

单元， 租赁期

3

年。自

2018

年

9

月

23

日

-2021

年

9

月

22

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第一被申请

人不在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和物业费及水电费。

仲裁中 否

吴波与陕西必康

制药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劳动人事

争议

58.41

市劳人仲案字（高新）

[2021]1609

号，已开庭 已开庭 否

赵曰阳与陕西必

康制药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劳动争

议纠纷

8.77

（

2021

）陕

0113

民初

4941

号，已开庭 已开庭 否

吴泽宏与陕西必

康制药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深圳市

康顺药业发展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

23.496

（

2021

）陕

1024

民初

771

号，已开庭，驳回吴泽宏全部诉讼请求。 已判决 否

江苏九九久特种

纤维制品有限公

司（原告）诉宁波

立泰安防科技有

限公司（被告）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

516.75

被告拖欠九九久特纤公司货款，诉讼标的额

5167485.59

元。目前待开庭

审理。

案件已受理，

等待开庭

否

延安必康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原

告） 与北京中鼎

荣耀集团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合同

纠纷

100.652362 (2021)

陕

0602

民初

1960

号，一审审理中，管辖权异议审查中 一审审理中 否

延安必康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原

告） 与深圳市鑫

融创实业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

200.77

（

2021

）深国仲受

1303

号，

2021

年

6

月

18

日开庭审理 已开庭 否

北京新每经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与

延安必康广告合

同纠纷

11.94

要求原告支付广告费、违约金等费用合计

119,360

元。

案件已受理，

等待开庭

否

西安必康制药集

团有限公司与陕

西金花医药化玻

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32.96

2021

年

5

月

21

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法院作出

(2021)

陕

0116

财保

157

号

《民事裁定书》

协商中 否

西安必康制药集

团有限公司与陕

西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设计院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案

514.22

案件号：（

2021

）西仲字第

1909

号，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案件已受理，

等待开庭

否

中企华建友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与

徐州北盟物流有

限公司，延安必

康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15.3317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5227

号，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案件已受理，

等待开庭

否

中企华建友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与

徐州嘉安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必

康制药新沂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

7.6344

案件号：（

2021

）苏

0381

民初

5225

号，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案件已受理，

等待开庭

否

中建投融资租赁

（上海）有限公司

与延安必康，徐州

北盟物流有限公

司，李宗松，谷晓

嘉第三人陕西必

康制药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保证合

同纠纷

2,379.0941

案件号：（

2021

）沪

74

民初

1102

号，

2021

年

6

月

2

日已开庭，对方申请诉讼财

产保全获得支持。

执行中 否

张积英与陕西必

康制药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劳动争

议纠纷

11.66

市劳人仲案字（高新）

[2021]2122

号，等待开庭。

案件已受理，

等待开庭

否

长沙今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陕

西必康、延安必康

买卖合同纠纷

304.645189

（

2021

）陕

1024

民初

1215

号，案件已受理，等待开庭。

案件已受理，

等待开庭

否

因此，经自查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会计师意见】

（2）、（3）经核查律师提供的同类案件法院判决案例，公司计算赔付比例正确，预计负债计提充分。

【律师意见】

（一）你公司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10.16亿元，报告期内对担保实际发生额12.87亿元。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

的比例86.09%。报告期内对担保实际发生额大于审批额度的原因，是否均已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违规担

保事项、是否存在担保解除后进行滚动担保、分段担保的情形。

本所律师注意到，经公司自查，《2020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七、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之“2、重大担

保”部分内容有误，公司对其进行了更正并在《2020年年度报告》(更新后)中进行补充披露。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报告期内对

外担保类型分为：公司对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1、公司对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2019年9月12日召开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在赣州银行樟树支行申

请并获批授信的2亿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务期间为2018年8月30日至2019年8月30日，担保期限不超过24个月。江西康力药品

物流有限公司向赣州银行樟树支行贷款的2亿元将于2019年8月30日到期。 由于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

求，需向上述银行办理贷款续贷手续。为保证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按期办理银行贷款手续，不影响资金正常运行，公司

为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该次续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24个

月，该次对外担保后前次对外担保额度将随之取消。

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0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2020年9月14日

召开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在赣州银

行樟树支行申请并获批授信的2亿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务期间为2019年8月30日至2020年8月30日，担保期限不超过24个月。

江西康力向赣州银行樟树支行贷款的2亿元将于2020年8月30日到期。由于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需

向上述银行办理贷款续贷手续。为保证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按期办理银行贷款手续，不影响资金正常运行，公司拟为

江西康力本次续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36个月，本次对外担保后前

次对外担保额度将随之取消。

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根据公司于2020年5月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的2019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自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公司、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101.6亿元，担保额

度可滚动计算。

根据《2020年年度报告》(更新后)以及公司的说明，公司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的

审批担保额度合计101.6亿元，其中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484,352.11万元，担保实际发生额未超过审批额度。

3、结论意见

综上，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确认以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2020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均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公司存在

对外担保解除后进行滚动担保的情形，不存在分段担保的情形。

（二）请结合公司担保承担或纠纷情况、主要被担保方目前资信及经营状况，评估你公司是否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如是，请充分进行风险提示。

1、主要被担保方目前资信及经营状况

根据《2020年年度报告》(更新后)、公司提供的资料和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提供担保中的主要被担保方除江

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外，其他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

cn/index.html)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主要被担保方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必康润祥医药河北有限公司、必康百川医药(河南)有限公司、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江苏九九久特种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亦未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或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

根据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主要被担保方资信和经营状况正常。

2、评估公司是否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报告期内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

万元

)

实际担保金额

(

万元

)

担保类型

1.

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2.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0,000 7,000

连带责任保

证

3.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50,000 7,583.70

连带责任保

证

4.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50,000 4,536

连带责任保

证

5.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20,000 8,144.41

连带责任保

证

6.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16,000 49,940

连带责任保

证

7.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16,000 19,000

连带责任保

证

8.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50,000 1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9.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50,000 2,460

连带责任保

证

10.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50,000 2,540

连带责任保

证

11.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16,000 27,740

连带责任保

证

12.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20,000 1,000

连带责任保

证

13.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50,000 63,080

连带责任保

证

14.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20,000 16,770

连带责任保

证

15.

必康润祥医药河北有限公司

920,000 16,000

连带责任保

证

16.

必康百川医药

(

河南

)

有限公司

920,000 2,000

连带责任保

证

17.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920,000 2,800

连带责任保

证

18.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920,000 2,200

连带责任保

证

19.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920,000 2,000

连带责任保

证

20.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920,000 2,000

连带责任保

证

21.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920,000 3,000

连带责任保

证

22.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920,000 2,000

连带责任保

证

23.

必康润祥医药河北有限公司

920,000 16,000

连带责任保

证

24.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50,000 63,080

连带责任保

证

25.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20,000 16,770

连带责任保

证

26.

延安必康

850,000 79,850

连带责任保

证

27.

延安必康

920,000 29,958

连带责任保

证

28.

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

1,016,000 1,500

连带责任保

证

29.

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

1,016,000 1,000

连带责任保

证

30.

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

920,000 1,500

连带责任保

证

31.

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

920,000 1,900

连带责任保

证

32.

江苏九九久特种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920,000 1,000

连带责任保

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公司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存在承担对外担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责任事项的具体情况

如下：

2020年9月14日，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樟树支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延安必康、赣州

佳景贸易有限公司、郭丁丁、陈蕾、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李宗松。鉴于2019年6月10日，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因购买

经营用商品需要向赣州银行樟树支行提交《借款申请书》，申请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樟树支行综合授信2亿元，期限1年，

以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名下土地、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同时由延安必康、李宗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民事调解书》((2020)赣09民初169号)，载明延安必康、李宗松对部分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鉴于其他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如果被担保方无法偿还债务，则公司存在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风险，但

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三）请你公司自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报告的情

况。截至目前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关于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披露标准

根据《上市规则》第11.1.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应当及时披露。未达到前款标准或者没有具体涉案金额的诉讼、仲裁事项，董事会基

于案件特殊性认为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或者本所认为有必要的，以及涉及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议被申请撤销或者宣告无效的诉讼的，公司也应当及时披露。”根据《上市规则》第11.1.2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生

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经累计计算达到本规则第11.1.1条标准的，适用第11.1.1条规

定。已按照第11.1.1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2、关于公司2020年度(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披露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已经分别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0-179)、《2020年年度报告》以及《2020年年度报告》(更新后)》中列明了公司2020年度的涉及的诉

讼、仲裁情况。公司发生在2020年度的诉讼案件，未进行临时披露的案件金额合计未达到《上市规则》规定的临时披露重大诉

讼仲裁的标准。

3、截至目前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自2021年1月1日起，公司已经分别于《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8)、《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关于收到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等中列明了公司2021年涉及的主要诉讼、仲裁情况，公司自2021年1月1日

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进行临时披露的案件金额合计未达到《上市规则》规定的临时披露重大诉讼仲裁的标准，不

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4、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报告期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不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报告的情况。除上述已披露的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6.年报披露，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西安必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九九久科技

有限公司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所得税税率为15%。但根据具体内容，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南通市天时化

工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时效为2017年度至2019年度，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必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高新

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时效为2019年度至2021年度。请你公司说明：

（1）高新企业技术资格是否已过期、申请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进展、是否存在实质障碍。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量化分析公司经营业绩是否依赖于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1）高新企业技术资格是否已过期、申请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进展、是否存在实质障碍。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名称 资格证书 编号 有效期 发证时间 是否已过期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2061001858

三年

2020

年

12

月

1

日 否

西安必康制药集团

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961001202

三年

2019

年

11

月

7

日 否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

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932002169

三年

2019

年

11

月

22

日 否

南通天时化工有限

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32001709

三年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是

江苏九九久特种纤

维制品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932006883

三年

2019

年

12

月

5

日 否

公司下属各公司高新企业技术资格除南通天时化工有限公司外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均在有效期内。 下属子公司南通天时

化工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过期，因天时化工处于经营亏损，因此未再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量化分析公司经营业绩是否依赖于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对2020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持续经营净利润

-107,384.14

营业外收入

-

政府补助

36.54

其他收益

-

政府补助

2,483.43

资产处置损益

-

政府补助

6,202.51

税收优惠影响金额

7,367.37

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合计

16,089.85

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合计占年度净利润的比例

-14.98%

由上表所知，公司2020年度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对年度经营业绩的贡献比例为14.98%，对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不重大，

公司经营业绩并不依赖于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

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对2018年、2019年、2020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政府补助对净利润影响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

调整后）

2020

年度

净利润

425,937,391.92 263,633,011.72 -1,028,247,945.61

营业外收入

-

政府补助

7,099,000.00 8,703,273.48 346,081.92

其他收益

-

政府补助

13,771,981.02 17,234,261.76 24,825,101.13

资产处置损益

-

政府补助

62,025,127.50

税收优惠影响金额

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合计

20,870,981.02 25,937,535.24 87,196,310.55

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合计占年度净利润的比例

4.90% 9.84% -8.48%

根据上表所示，公司2018至2020年三个报告期内取得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占报告期不超过10%，对年度经营业绩的影

响不重大，公司主要的经营业绩还是来源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律师意见】

1、高新企业技术资格的有效期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取得《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的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资格证书 编号 有效期 发证日期 是否过期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GR202061001858

三年

2020

年

12

月

1

日

否

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GR201732001709

三年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是

西安必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GR201961001202

三年

2019

年

11

月

7

日

否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GR201932002169

三年

2019

年

11

月

22

日

否

江苏九九久特种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GR201932006883

三年

2019

年

12

月

5

日

否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过期，因其处于亏损状态，因此未再申请办理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

2、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过期，因不再具

备申请办理条件，公司未继续办理展期事项。除上述情形外，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西安必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九九久特种纤维制品有限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均在有效期内。

17、关于广州浪奇事件所涉及到的九九久供应商的情况说明

回复：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及公司业务均与广州浪奇无任何联系，广州浪奇贸易事件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任何关系。具

体说明如下：

（1）江苏柏川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化工产品生产销售的公司，生产的主产品为三氯乙酰氯。自2009年2月起至2009年

12月，九九久科技持续从江苏柏川化工有限公司采购原料三氯乙酰氯生产三氯吡啶醇钠，并向江苏柏川销售三氯吡啶醇钠，

至2010年4月双方货物均已交付，货款已结清。

（2）江苏中冶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化工产品经营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三氯乙酰氯、三氯吡啶醇钠等。由于江苏柏

川经营调整，生产的三氯乙酰氯不再直接销售，通过用代理商贸易公司中冶化工销售,� 三氯吡啶醇钠贸易经营业务转给江苏

中冶化工有限公司。因此自2010年1月起至2013年5月，九九久科技转而向江苏中冶化工有限公司采购三氯吡啶醇钠原料三氯

乙酰氯，至2014年12月双方货物均已交付，货款已结清。

（3）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化工产品生产销售的公司，生产的主产品为三氯乙酰氯。自2013年1月起，九

九久向琦衡农化采购三氯乙酰氯并出售三氯吡啶醇钠，2014年6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038）。2014年6月25日，九九久与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衡农化” ）签订了《供销合同》

（合同编号：QH20140625）。由于琦衡农化未按合同支付货款，2016年1月30日，公司提起诉讼并披露了《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2016年12月22日，九九久科技与琦衡农化达成调解并披露《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6-190）。2018年琦衡

农化以三氯乙酰氯抵债4653.88万元，2019年琦衡农化以三氯乙酰氯抵债6337.57万元，2020年琦衡农化以三氯乙酰氯抵债

9230.63万元，2021年一季度已偿还完毕，九九久科技目前按照市场原则正常采购三氯乙酰氯。

18、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医药工业板块、医药商业板块、新能源新材料板块以及药物中间 (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

板块四大类。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53亿元，较去同期93.29亿元减少25.47%。净利润为亏损10.43元，去年同期为盈利2.40

亿元，请说明由盈转亏的合理性。

回复：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9.53亿元，较去年同期93.29亿元减少25.47%，其中医药生产类营业收入为10.32亿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49.12%，医药商业类营业收入为44.5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54%。经公司自查主要是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冲击

而产生的结果。受2020年度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所在各地均启动了新冠疫情应急预案和防控措施，导致

公司上下游复工出现不同的延迟情况，受此影响2020年度公司医药生产及医药商业类产值周期同比下降约25%，导致公司总

体销售收入同比减少25.47%，导致公司毛利润减少；同时在2020年度公司充分对资产减值情况进行了核实，信用减值损失、资

产减值损失及资产处置损益本期同上期变化幅度较大，同比增大-5.8亿元；2020年度、2019年度公司影响净利润（不考虑毛利

影响）因素的报表科目合计数相差为6.08亿元，故公司由盈转亏主要因素在于毛利润、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及资产处

置损益等影响，去除上述影响外，公司整体经营成果变动平稳。

19、医药商业类收入占销售的64.12%。公司披露业务模式有两种：①设立销售网点，通过销售人员直接面向目标客户销售；

②通过“必康工商零联盟” ，以代理销售模式促进产品销量提升。请公司披露具体收入确认模式，同时说明收入确认采用总额

法的恰当性。

回复：本公司的医药生产、医药商业类的业务模式均为直销模式，即销售给经销商或客户即实现销售。本公司一般与客户

签订年度经销协议，每月根据客户的需求签订详细批次的购销合同。公司商务部负责填写发货申请单，由大区经理、商务总

监、事业部经理及财务部审核，通过后传递给物流部，负责运输部门将发货申请单交由承运物流公司，物流公司具体负责人带

上发货申请单到仓库运货，货物运出仓库，物流部门开具销售出库单，货物运达后，客户进行签收，取得签收单交物流部门保

管。财务部根据开具的出库单，客户签收单确认收入。经办人填写开票申请表，部站负责人进行审核，提交财务部，财务负责人

进行审核，销售会计开具发票，主管会计复核无误后发出。公司每年末根据上年的销售情况制定下年度的销售计划，销售计划

完成程度作为考核销售人员的主要依据之一。

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销售收入。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本公司在

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

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或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收入的具体确认方法：在公司发货之后，经客户验收，收取价款或取得

收款的权利时确认收入。

（下转B8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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